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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环发〔2018〕5 号

临沂市环境保护局
关于印发临沂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工业

企业减排清单编制工业企业应急响应操作方案
的通知

各县区环保（分）局：

根据《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临沂市重污染天气应

急预案的通知》（临政办字〔2017〕193号）要求，现将全市重

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工业企业减排清单（见附件 1，共 688家）印

发给你们。请指导、督促本辖区内企业，严格按照《工业企业重

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编制指南》（见附件 2）要求，编制企业重污

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，操作方案要确保可控制、可检查、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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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，确保各项强制性减排措施落实到位。

请各县区环保（分）局对企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

进行审核备案后，于 1月 19日前将纸质版连同电子版报市环保

局。

联系人：李军 电话：7206161

邮箱：dq1310@126.com

协同办公系统：市环保局大气科

附件：工业企业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编制指南

临沂市环境保护局

2018年 1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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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工业企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

编制指南

1. 总则

1.1 编制目的

为提高企业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的科学性、可操作性、可核

查性，实现企业操作与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临沂市

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通知》（临政办字〔2017〕193号）的有

效衔接，提升环保管理水平，确保在重污染天气期间及时落实各

项应急措施。

1.2 适用范围

企业收到重污染天气预警指令后，操作措施的下达、启动、

落实、终止、报告及评估等工作。

1.3 工作原则

统一领导、分工负责，快速响应，确保实效，规范操作、杜

绝隐患。

2. 应急响应组织机构及职责

2.1 组织机构

建立由企业负责人和安全、环保、生产、办公室、各分厂（车

间）等部门组成的应急组织机构，并辅以结构图表述。明确应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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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挥部办公室和相关工作组。

2.2 职责

明确应急指挥部组成部门及人员的具体工作职责。

3. 响应程序

重污染天气预警由低到高依次为蓝色预警、黄色预警、橙色

预警、红色预警。企业需根据预警级别，制定响应的应急减排措

施，即是蓝色预警启动Ⅳ级应急响应措施；黄色预警启动Ⅲ级应

急响应措施；橙色预警启动Ⅱ级应急响应措施；红色预警启动Ⅰ

级应急响应措施。

企业应根据预警指令，适时启动、升级、降级或解除应急响

应。

3.1 程序制定

掌握全面信息。认真梳理和分析企业各生产工序主要生产设

施运行情况、历史和日常生产情况、车辆运输情况、污染治理设

施运行情况、污染物排放情况、自动监控设施运行情况等，并与

环保、工信、安监等方面技术人员和相关同行业企业沟通和交流，

全面掌握编制操作方案所需的资料信息。

制定操作流程。根据以上掌握的信息，企业制定不同预警级

别的详细、可行、安全的下达、启动、落实、终止、报告及评估

等操作方案流程图，明确每个环节的负责人和联系方式，确保每

个环节都有岗，每岗都有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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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工作步骤

接到预警后，启动应急响应措施步骤一般应包括：

1) 接警与上报：明确企业工作人员在接到预警指令后，10

分钟内向企业负责人报告。

2) 指令的下达：企业负责人接到工作人员报告后，10分

钟内下达启动《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》命令。

3) 措施的实施：企业各有关部门、分厂（车间）按照企业

负责人下达的命令要求，10分钟内做好执行应急减排措施的准

备工作并及时实施，同时做好记录等工作。

4) 监督检查：明确监督检查部门和人员，对各有关部门、

分厂（车间）应急减排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。

5) 响应终止：明确终止流程、时间要求和操作规程，以及

信息上报等工作。

4 总结评估

企业在重污染天气应急终止后，需对本次应急开展总结评

估。主要针对以下内容进行评估：重污染天气预警及预警解除信

息的接收情况，企业内部指令发布情况，各部门应急响应情况，

应急响应措施的落实情况，经济成本、环境效益等。

具体如下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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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重污染天气应急终止评估表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 应急响应级别

应急响应负责人 联系方式

应急启动时间 年 月 日

时 分

应急终止时间 年 月 日

时 分

主要停产或限产

设施

减排基数（依据

应急前一周实际

生产排放情况核

定）

SO2:

NO2:

颗粒物：

VOCs： 单位：kg/h

应急实施期间主

要污染物排放量

SO2:

NO2:

颗粒物：

VOCs： 单位：kg/h

应急实施期间主

要污染物减排总

量

SO2:

NO2:

颗粒物：

VOCs： 单位：kg

应急实施后主要

污染物减排比例

及是否达到减排

目标

SO2: 是否达到减排目标：□是 □否

NO2: 是否达到减排目标：□是 □否

颗粒物： 是否达到减排目标：□是 □否

VOCs： 是否达到减排目标：□是 □否

企业负责人： 县区审核人： 填表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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